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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与渝中区水厂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52,441,1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8.592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会

议由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王世安先生主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郑如彬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长王世安先生代

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吕祥红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的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2,434,639 99.9998 6,500 0.0002 0 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王世安 4,252,430,439 99.9997 是

2.02 郑如彬 4,252,430,439 99.9997 是

2.03 王宏 4,252,430,439 99.9997 是

2.04 张展翔 4,252,430,439 99.9997 是

2、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张勤 4,252,430,439 99.9997 是

3.02 程源伟 4,252,430,439 99.9997 是

3.03 余剑锋 4,252,430,439 99.9997 是

3、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张承胜 4,252,430,439 99.9997 是

4.02 苗琼 4,252,430,439 99.9997 是

4.03 张景 4,252,430,439 99.9997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重庆水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473,950 99.5609 6,500 0.4391 0 0.0000

2.01 王世安 1,469,750 99.2772

2.02 郑如彬 1,469,750 99.2772

2.03 王宏 1,469,750 99.2772

2.04 张展翔 1,469,750 99.2772

3.01 张勤 1,469,750 99.2772

3.02 程源伟 1,469,750 99.2772

3.03 余剑锋 1,469,750 99.2772

4.01 张承胜 1,469,750 99.2772

4.02 苗琼 1,469,750 99.2772

4.03 张景 1,469,750 99.277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乔营强、吕万成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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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委托理财期限：90天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为提高暂存资金效益，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出资人民币10亿元

（大写：人民币壹拾亿元整）购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结构性存款（挂钩利率）产品（以下简称“平

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该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期限90天，其收益分为固定收益和浮动收

益两部分，其中固定收益净年化投资收益率为1.10%，其浮动收益与国际市场美元3个月伦敦同业拆借利

率表现挂钩。

公司本次拟投资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系公司自有资金，且本次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已于2017年9月15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17年9月16日披露的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临

2017-050）》）。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拟签订相关协议的对方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该行与公司不存

在产权、人员等关系。

三、委托理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期限90天。公司投资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系公司自有资金。

（二）产品说明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其收益分为固定收益和浮动收益两部分，其中固定

收益部分净年化投资收益率为1.10%，浮动收益与国际市场美元3个月伦敦同业拆借利率表现挂钩。 按照

协议约定，在该产品存续期间，如3个月伦敦同业拆借利率累积区间在【0.0000%，5.0000%】（包括边界），

其挂钩利率按本次投资期内累积的日历日总天数计算：1、在该存款产品存续期间，若挂钩利率在投资期内

每个日历日均在累积区间范围内， 处于累积区间的日数总天数为90天， 则可按照协议规定获得固定收益

（净年化收益率1.10%）与浮动收益（净年化收益率3.35%）；2、若挂钩利率在投资期内部分日历日在累积

区间范围内，则可按照协议规定获得固定收益（净年化收益率1.10%）与按持有日及净年化收益率3.35� %

计算的浮动收益；3、若挂钩利率在投资期内每个日历日均在累积区间范围外，则可按照协议规定获得固定

收益（净年化收益率1.10� %）与浮动收益（净年化收益率0%）。

公司的理财本金与收益在产品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由平安银行一次性支付。

（三）风险控制分析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产品，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产品的本金提供保

证承诺。同时因发生利率风险、提前终止风险等情况下，浮动收益存在不确定风险，该产品实际收益将低于

产品预期收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拟投资委托理财产品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运用自有资金进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

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且本次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委托理财余额为120,000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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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9月15日在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渝

中区水厂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承胜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 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

议并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张承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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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9月15日在渝中区水厂三楼会议室召

开。 会议由董事长王世安先生主持，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6人，郑如彬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

议，委托董事长王世安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后逐项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王世安先生为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公司董事会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审议通过《关于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王世安（召集人）、郑如彬、张展翔、张勤等四位董事组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余剑锋（召集人）、王宏、程源伟等三位董事组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程源伟（召集人）、王世安、余剑锋等三位董事组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余剑锋（召集人）、王宏、程源伟等三位董事组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郑如彬先生为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郑如彬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管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陶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周智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曾庆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庞子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吕祥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以上高管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吕祥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陈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六、审议通过《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出资10亿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拾亿元整）购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结构性存款

（挂钩利率）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附件：

郑如彬先生：1967年11月出生，四川宜宾人，中共党员，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重庆水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1989年7月至1995年5月任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局二公司202施工

处技术员、工程项目副经理（1993年1月担任施工处主任）。 1995年5月至1999年5月任交通部第二航务管

理局二公司副经理兼温州分公司经理。 1999年5月至2001年7月任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第二航务

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经理。 2001年7月至2003年6月任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2001年12月兼

任道路桥梁管理处处长）。 2003年6月至2017年7月任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2017年7

月起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2017年8月起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总经理。

王陶浪先生：1957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南京海河大学技术建设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厦门大

学EMBA，高级工程师。 现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担

任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03年11月起历任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委员、董事长、党委书记；2007年6月起任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裁。 2007年8月起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周智强先生：1963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注册安

全工程师，政工师。 现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00年8月起历任重庆市水务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经济运行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集团总裁助理。 2007年7月至2010年9月任重庆水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经济运行部部长。 2010年9月起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5年12月起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目前兼任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重庆

中法唐家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重庆（长寿）化工园区中法水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重庆中

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重庆中法环保研发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曾庆武先生：196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现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1987年8月起在中国铁路工程十一局五处、

重庆公用事业设计研究院、重庆公用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2001年9月起至2010年8月任重庆

公用监理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2008年5月至2010年9月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10年

9月至今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11年1月至2015年2月任重庆市水务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董事。 目前兼任重庆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重庆中法唐家沱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董事；重庆碧水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重庆唐家

桥水处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庞子山先生，1973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重庆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市政工程正高级工程师。现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1996年7月至1997年9月在

重庆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工作。 2003年6月至2010年12月在重庆市三峡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科

员、总工程师、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0年12月至2016年10月任重庆渝西水务有限公司党总支委

员、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2016年10月起任重庆渝西水务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法

定代表人）、总经理。 2017年7月起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2017年8月起任重庆水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吕祥红先生，197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会计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获

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现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财务部部长。 2002年11月至2007年5月任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部经理。 2007年

5月起至今历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 2017年7月起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 2017年8月起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尚需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财务部部长。

陈涛先生，1970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历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员、交易

员、交易主管、营业部副总经理，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办副主任。 2009年4月起任公司董事办副

主任；2010年4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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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17年9月15日收到董事叶永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叶永城先生已

届退休年龄，向公司董事会辞去本公司董事职务。 其辞职申请自送达本公

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叶永城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叶永

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叶永城先生在担任本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本公司董事会对叶永

城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

B

公告编号：

2017-042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17年9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2017年9月15日，其中，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9月15日上

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15:00至2017年9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

广场45层）。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郑任发先生。

6、 会议通知刊登在2017年8月29日的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7、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5人， 代表股份1,172,610,3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090,806,126股的56.08%。其中：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3人，代表股份1,071,392,96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51.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 代表股份

101,217,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84%。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股份1,133,862,4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4.2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3人，代表股份1,032,645,1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9.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101,217,37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84%。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0人， 代表股份38,747,8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50人，代表股份38,747,8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5%；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人。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一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138,919,4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7.13%；反对33,

690,8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87%；弃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33,859,6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6.6954%；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059,78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4315%； 反对33,

688,0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8732%；弃权0股。

（二） 关于选举柯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经选举，柯琳女士当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本议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172,607,5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9998%；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33,859,6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6.6954%；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8,747,8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3.3044%；反对0股；

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石庆华 侯曼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

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关于召开二〇一七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4、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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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公司本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3,770,0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12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张文学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胡均

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董事张文学先生、董事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

茨)先生、Eli� Glazer（艾利.格雷泽）先生、独立董事施炜先生、独立董事杨进先生、独立

董事李红斌先生、独立董事时雪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5人，监事庞皓峰先生、职工监事宋玉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

3.董事会秘书钟德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李英翔先生，副总经理段文瀚先

生、李耀基先生、吴长莹先生、蒋太光先生、易宣刚先生列席了会议；副总经理肖红先生、

副总经理师永林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以子公司股权办理质押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889 96,701 0.011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提供转贷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651,234 99.9623 96,701 0.037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新增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02,146 99.8318 96,701 0.168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以子公司股权

办理质押融资的议

案

57,402,146 99.8318 96,701 0.1682 0 0.0000

2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

司子公司提供转贷

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57,402,146 99.8318 96,701 0.1682 0 0.0000

3

关于新增2017年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57,402,146 99.8318 96,701 0.168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议案2和议案3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议案2、议案

3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以化投资有限公司对议案3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晓东、刘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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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卓朗科技” ）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壹仟贰佰伍拾万元整，保证

金比例为50%，期限壹年，公司及卓朗科技法定代表人张坤宇先生为该笔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红桥区湘潭道1号

法定代表人：张坤宇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云计算技术、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互联网、物联网、传感网通信技术的开发、转

让、咨询、服务等。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卓朗科技资产总计1,272,251,258.09元，负债合计701,737,950.03元，

2016年营业收入为751,517,194.55元，2016年净利润为72,252,421.17元， 上述财务数据经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7年6月30日，卓朗科技资产总计为1,448,605,900.54元，负债合计为839,053,497.26

元，2017年1-6月营业收入为131,256,664.28元，2017年1-6月净利润为35,988,755.73元。（上述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人民币壹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担保方式：公司及卓朗科技法定代表人张坤宇先生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卓朗科技向金融机构借款为日常经营所需，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发展

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均

已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担保在该议案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

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59.12亿元，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13.48%，无逾期

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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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张坤宇、李家伟、天津卓创

众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卓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松江财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守德6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朗科

技” ）80%股权。 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7年7月31日召开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上述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7

月15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津

松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 截止目前，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已经实施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标的资产交付及过户情况

截止目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收购卓朗科技80%股权过户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卓

朗科技取得天津市红桥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 详见公司临2017-109号公

告。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根据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本

次交易涉及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签发经变更的公司营业执照之日为准）

后20个工作日内，公司应按协议约定向张坤宇、李家伟、天津卓创众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天津卓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第一期价款37,935.32万元，向天津松江财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守德支付全部交易价款44,774.48万元。 截止目前，公司已经支付上述股权

转让款。

三、中介结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 《公司法》、《证

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资

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不涉及发行股份问

题，上市公司支付对价现金来源于自筹资金。 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

天津松江不构成重大风险。 ”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取

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各方可依法实施本次交易；本次交易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四、备查文件

1、《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2、《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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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资产评估

备案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7年9月1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

关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刊发的《招商

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下

称“《重组报告书》” ），除本公告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简称与《重组报告书》的释义

保持一致。

公司聘请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标的公司进行

评估，并出具了相关资产评估报告。

2017年9月15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 ）按照法律法规

规定的权限就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结果进行了备案，具体备案结果如下：

标的资产

备案前评估结果（万

元）

备案后评估结果（万

元）

评估值调整比

例

备案机构

相应股权的交易

对价（万元）

恒祥控股100%

股权

207,067.04 207,067.04 未调整 国资委 207,067.04

深圳滚装物流

100%股权

82,044.53 82,044.53 未调整 国资委 82,044.53

长航国际100%

股权

68,452.79 68,452.79 未调整 国资委 68,452.79

经贸船务香港

100%股权

1,080.39 1,080.39 未调整 国资委 1,080.39

合计 358,644.75 358,644.75 358,644.75

全部收购价款：358,644.75万元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协议，标的公司交易对价以上述备案的资产评估

结果为基础确定，具体交易价格请参见上述表格。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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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投资成立全资子公

司天津长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0万元人民币，现已完成工

商注册登记手续。

●本次对外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 对外投资概述

2017年8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成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天津长久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久保理” ），投资金额为注册资本金10,000万元人民

币。

有关本次对外投资的董事会决议及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17年8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8、

2017-054）。

二、 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全资子公司长久保理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

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

记信息如下：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WCTR44

2、 名称：天津长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 （中心商务区） 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1栋

1604-53

5、 法定代表人：薄世久

6、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7、 成立日期：2017年09月11日

8、 营业期限：2017年09月11日至2047年9月10日

9、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

结算、管理与催收；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

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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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接到股东洲际油气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 ）通知，并根据本公司收到的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关于股东股份的数据信息， 获悉洲际油气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已被解除司法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1.股份解除司法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原质押冻结

股数(股)

本次解除司法冻

结股数(股)

解除司法冻结

日期

本次解除冻结

部分股份的原

司法冻结执行

人

本次解除司法

冻结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洲际油气 否 104，612，990 3,445,755 2017.09.13

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3.294%

2.股份解除轮候冻结情况

2017年9月13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时解除了洲际油气所持

有的本公司101,167,235股股份的轮候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截止2017年9月13日，洲际油气持有本公司股份104,612,990股，占本

公司总股份的8.775%；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的数量为104,512,

990股，占公司总股本8.766%；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101,167,

235股(详见2017年8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股份被冻结公告)。

截止2017年9月13日， 洲际油气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不存在被司法

轮候冻结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送达回执。

2.结算公司关于股份质押冻结相关登记资料。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5日


